
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变更备案（外资项目）

目录清单名称：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目录清单子项名称：无

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基本编码：341004007000

服务对象：法人

实施编码：11340400003050847M3341004007000

办理形式：网上办理,移动端办理,窗口办理

办理深度：四级（全程网办）

网上办理形式：互联网受理,互联网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0次

法定办结时限：7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是否收费：否

办理地点：淮南市田家庵区和风大街88号新政务中心G座2楼165-175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补充说明：无

办理时间：工作日 上午09:00-12:00 下午13:30-17:00



所属部门：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所属区划：淮南市

实施主体：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行使层级：市级

办件类型：即办件

委托部门：无

权力来源：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内容：《安徽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 项目备案机关收到本办法第四十条

规定的全部信息即为备案。项目备案信息不完整的，备案机关应当及时以适当方式提醒和指导项目单位补正

。 项目备案机关发现项目属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或者依法应实行核准管理，以及不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依法应实施审批管理、不属于本备案机关权限等情形的，应当通过在线平台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或者依

法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是否属于联办件：否

是否有联办机构：否

联办机构：无

是否有权限划分：是

划分标准：省级：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汽车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备案（中方投资3亿

美元以下且不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 市级：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在安徽省地

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以外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负责辖区内备案管理 县级：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在安徽省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以外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负责

辖区内备案管理

是否属于上报件：否

下沉办理：否



通办范围：全市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否

阶段性办理：否

办理时间段：无

是否有特别程序：否

是否支持预约：否

预约渠道：电话预约（6664148）

是否有数量限制：否

数量限制说明：无

数量限制依据：无

是否进驻大厅：是

材料收取形式：窗口收取,邮寄收取

结果名称：淮南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备案表

结果样本：项目备案表.PDF

结果领取方式：窗口领取,结果快递

办理结果领取说明：登记办理人姓名，电话，地址。

监督投诉方式：0554-6665293

咨询方式：0554-6664148

审查标准：1.变更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2.项目申报材料是否完整。

年审年检：无



设立依据：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三条：……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2.《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

16〕72号）“一、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须按照规定报送有关项目核准机关核准。企

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项目，按照本目录执行。” 

3.《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安徽省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皖政〔2017〕49

号）一、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须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报送有关项目核准机关核准。

项目核准机关包括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和政府行业管理部门。本目录所称的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是指省发

展改革委。 企业投资本目录以外的项目，原则上按照属地原则实行备案管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

设的项目，按照本目录执行。十、境外投资37．中方投资3亿美元以下且不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

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4.《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第2号令）第六条 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各省级政府负责制定本

行政区域内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明确备案机关及其权限。 5.《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令第11号）第十四条：实行备案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开展的非敏感类项目，也即涉及投资主体

直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的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中，投资主体是中央管理企业

（含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国务院或国务院所属机构直接管理的企业，下同）的，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额 3 亿美元及以上的，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是地方企

业，且中方投资额 3 亿美元以下的，备案机关是投资主体注册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本办法所称非敏

感类项目，是指不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且不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本办法所称中方投资额，是指投资主体直

接以及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为项目投入的货币、证券、实物、技术、知识产权、股权、债权等资产、权益

以及提供融资、担保的总额。本办法所称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部门。 6.《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2004

年第8号令）第四十一条：实行备案的投资项目：1.现有汽车、农用运输车和车用发动机生产企业自筹资金扩

大同类别产品生产能力和增加品种，包括异地新建同类别产品的非独立法人生产单位。2.投资生产摩托车及

其发动机。3.投资生产汽车、农用运输车和摩托车的零部件”。 7.《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完

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发改产业〔2017〕1055号）“二、完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七）调整汽车投

资项目管理方式。……《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规定的其他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的投资项目，调整为报送

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8.《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我省化工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皖政办

〔2012〕57号）“除国家及省级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项目外，其余化工项目备案权限上收至市

级。” 9.《安徽省能源局转发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皖能源新能

〔2013〕165号）“各市和省直管试点县发展改革委负责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管理。”

受理条件：项目备案后项目地点发生变化、投资方或股权发生变化、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发生变化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必
要性

规格份
数

来源渠
道

材料依据 填报须知



项目单位关于
变更备案的申

请
必要

电子或
纸质(
电子件
1份或
原件1
份)

申请人
自备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安徽
省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
法的通知》（皖发改外资〔2015〕
438号）第十五条 拟申请备案的外
商投资项目需由项目申报单位提交
项目和投资方基本情况等信息，并
附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
料、投资意向书及增资、并购项目
的公司董事会决议等其他相关材料

。

无

中外投资各方
投资意向书

非必要

电子或
纸质(
电子件
1份或
原件1
份)

申请人
自备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安徽
省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
法的通知》（皖发改外资〔2015〕
438号）第十五条 拟申请备案的外
商投资项目需由项目申报单位提交
项目和投资方基本情况等信息，并
附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明材
料、投资意向书及增资、并购项目
的公司董事会决议等其他相关材料

。

无

办理流程：1.申请人提出变更备案申请。 2.备案单位审核通过后，出具变更备案文件；对不符合变更备案的

项目出具书面意见并说明理由，并告知项目申报单位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环节 办理时限 办理单位 办理人 办理岗位 岗位职责

受理
0.2个工作

日

淮南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李捷

行政审批受
理岗

根据受理标准，合法定形式，或者
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供全部补正申请
材料的，予以受理；不属于审批范
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在安徽省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退回项目信息登记表，
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材料
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
安徽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退回项目信息登记表，一次性告知

需要补齐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查
0.6个工作

日

淮南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委领导

行政审批审
查岗

依据《安徽省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
备案管理办法》（皖发改外资〔20
15〕438号），采用书面审查，法
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其他审查方
式对申请人提交材料开展审查， 
根据审查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变更备

案。

办结
0.2个工作

日

淮南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汪萍

行政审批科
办结岗

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